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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花蓮縣中原國小特殊教育團隊以特殊教育視角推動十二年國教相關項目，在

公開授課學校模式發展上，經歷普特合作之基礎增能、進階增能、工作坊、公開

授課嘗試到最後的經驗統整，藉此釐清公開授課與教學觀摩在本質及運作上的差

異，此外，經由實際執行「現場」與「錄影」兩種模式的公開授課方式，比較特

殊教育班級在公開授課上遇到的挑戰是否會有所不同。結果發現：「錄影模式的

公開授課」對課堂干擾較低，且在實施時間、地點與參與人員等安排較具彈性，

也更能顧及特殊生之殊異性，此外，透過影片後製也較能顧及特殊生之隱私權益。

最後，建議學校特殊教育公開授課的推展可以將「錄影模式的公開授課」納入考

量，期盼能更加落實公開授課，開啟師生學習對話之窗口。

關鍵詞：普特合作、共備、身心障礙、錄影模式、教學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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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花蓮縣中原國小（以下簡稱本校）

於 107 學年度十二年國教試行階段，除

了全面辦理普通班公開授課外，亦承接

教育部國教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課程」前導學校任

務，所以需要同時以特殊教育視角推動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項目。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於教師專業

發展實施內涵中提及「為持續提升教學

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校長及每位教師

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

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

（教育部，2014） 。因此，本校在普

特合作模式下同步投入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之推行，透過校內特殊教育班級

（包含兩個自足式特教班與一個不分類

資源班，共計六名教師）之『特』別視

角激盪出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

貳、	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發展

歷程

「公開授課」是十二年國教推動

的重點工作項目之一，然而在公開授課

的施行上，特殊教育教師與普通教師是

否有所差異？實際執行上面對的困境是

否也有所不同？由於「公開授課」對教

師屬於一個全新的教育理念推展，在特

殊教育的場域上更是新的嘗試，因此，

教師需要經歷內在學習歷程，才能由

內而外徹底革新。羅吉斯之擴散理論

（Diffusion of innovation）提出創新（包

含技術、觀念、事物）能否被接受，取

決於了解、興趣、評估、嘗試、採納等

五個階段歷程（唐錦超，2006），與本

校特教團隊在執行公開授課實踐發展的

歷程不謀而合。以下針對本校之特殊教

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歷程發展與觀念翻

轉兩個部分進行說明。

一、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歷程發

展階段

本校接任「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課程」前導學校

任務，特殊教育團隊從初期的茫然與摸

索，經歷觀念翻轉，到最後的嘗試與經

驗整合，共分為五個階段歷程。

第一階段為「基礎增能研習」，透

過基礎增能研習建立特殊教育教師對相

關知識上的了解與覺察。此階段為知識

的覺醒期，特殊教育教師參與十二年國

教總綱與領域綱要之基礎研習中，初步

對十二年國教的精神與理念等相關概念

有所認識，同時能掌握其推動方向與重

點。

第二階段為「進階增能研習」，透

過基礎增能研習以喚起特殊教育教師對

相關概念產生進一步的興趣後，提出進

階增能的需求項目。而本校特殊教育團

隊教師經討論後將十二年國教所強調的

核心素養教學與議題融入在進階增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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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中，期盼核心素養以及相關議題的融

入能結合於教學實務設計上，進而切合

教學現場的實務需求。

第三階段為「公開授課工作坊之

實作研習」，此階段進入公開授課相關

做法之評估階段，感謝能邀請到退休校

長謝瑞榮從普特合作的視角，為我們分

享與說明公開授課精神與做法，謝校長

同時邀請特殊教育班教師李靜宜擔任公

開授課者，以特殊教育課後照顧班之特

殊生為對象，實地進行藝術與人文（美

勞）之公開授課教學分享。參與工作坊

之相關成員同時也成為公開觀課的夥

伴，透過共同經驗公開授課的實作歷

程，採做中學的方式，並透過事後的提

問與討論，對公開授課的實務運作面向

有更具體的認知與掌握。

第四階段為「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嘗

試」，在前一階段有了公開授課工作坊

運作經驗後，全面正式開啟特殊教育班

級公開授課的嘗試，並持續針對每一位

特殊教育教師公開授課執行之情況進行

討論，交流相關經驗與想法。此階段，

特殊教育教師們對於公開授課已有初步

的接納，肯定其立意與價值，但對於遇

到的相關困境與疑慮，則仍需待討論逐

步形成共識。

第五階段為「學校模式經驗統

整」，特殊教育教師在此階段彙整公開

授課相關經驗與困境，共同尋求可能突

破與解決之策略，並與前導推動計畫之

分區諮輔委員進行對話討論，逐步形成

共識，匯聚成本校之十二年國教特殊教

育公開授課經驗模式。

二、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認知翻

轉─公開授課本質之澄清

日本教育家佐藤學在《學習革命》

中指出：所謂的學習是「與新的人、事、

物相遇與對話」（黃郁倫、鍾啟泉，

2012）。教師間首先要開啟對話，形成

學習共同體，才能進一步與孩子產生新

的學習對話。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

習成效的做法很多，其中「公開授課」

被視為直接且方便有效的一種模式（黃

昭勳，2019）。

公開授課包括「備、說、觀、議」

課之流程，倘若沒有真正理解其意義，

那這樣的活動注定流於形式（藍偉瑩，

2017）。不流於形式的教育改革，需要

從「心」出發；教育改革的落實需仰賴

現場教師的自發，而自發始於改革概念

上的真心認同。

在十二年國教特殊教育公開授課經

驗模式推動歷程中，校內特殊教育教師

從一開始對公開授課的遲疑與不安，經

歷探索與實作，最終肯定公開授課的精

神，並主動積極針對學校經驗模式進行

討論與修正，期許能夠找到更符合提升

教學專業需求的公開授課模式。整體而

言，特殊教育教師們能對公開授課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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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大抵來自於其對公開授課本質的

釐清，能感受其立意的良善，進而觸發

其積極投入的意念。

首先，公開授課有別於傳統的「教

學觀摩」（林紋輝，2019），其差異在

於前者透過共備、說課、觀課與議課的

過程形塑同儕共學的學習社群關係。此

外，在「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

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亦指出「授

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前，應共同規劃；其

規劃事項，得包括共同備課、接受教學

觀察及專業回饋；觀課人員，以全程參

與為原則。」（教育部，2016）。

在前導階段引導我們了解公開授課

本質的謝瑞榮校長強調，觀課人員的全

程參與扮演著共同體支持的角色，在過

程中成為授課教師的眼，議課時「不是

評論教學者的教學哪裡不好」，而是說

出「觀察時看到的學生，有哪些學習的

發生是值得肯定的，哪些學習的環節遇

到了困難」。因此，共備的觀課夥伴是

協助觀察學生學習，輔助授課者從不同

的視角檢視課程設計是否符合預期地讓

學生的學習發生。透過觀察學生表現，

老師自然能反思到教學中可能疏忽之

處，或是課程設計得以調整的空間，比

直接評論教師教學反而可以提供更多訊

息（證據），讓老師原來教學可能並不

是照著他的劇本走（藍偉瑩，2017）。

因此，公開授課與教學觀摩最大的區別

是關注角色的不同，有別於教學觀摩對

教師的品頭論足，公開授課則以學生為

主體，將焦點關注於學生學習，從學生

學習觀察狀況，促發授課教師精進教學

之動力。這樣的方式讓教師感受到友善

的氛圍，其在過程中感覺到被支持而不

是批判。

「觀議課實務」手冊中提出公開觀

課具有以下三點重要原則（董書攸等，

2018）。第一，觀課的內容由教師同儕

彼此共備而成，所以，觀課者與被觀課

者有足夠的理解與默契，且觀課過程是

在安全的氛圍中進行；第二，觀課夥伴

以「協助」的立場觀察孩子在課堂中的

學習表現，可提供被觀課教師更多課堂

訊息；第三，公開觀課不是教學觀摩，

更不是教學評鑑；授課教師不須做「教

學表演」，而觀課者更不用拿著檢核

表，替授課教師打分數。

在釐清公開授課的本質後，教師

感受到公開授課的美意，方能帶著感恩

的心情，敞開教室大門，歡迎共備夥伴

進入教室，期盼觀課者成為自己觀察的

眼，幫助自己看見每一位學生的學習發

生，進而真正認同與接納公開授課對現

場教師所帶來的嶄新意義。

參、	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特別

視角

在理解公開授課本質與做法，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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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從特殊教育場域進行實務運作後，我

們發現特殊生間的個別差異問題，其會

使得特殊教育教師在執行公開授課實務

操作上，面臨了不同的挑戰。以下從特

殊教育執行公開授課所遭遇之挑戰，以

及相關因應之策略嘗試進行說明。

一、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發展歷

程遇到的挑戰與困境

《挑戰一》特殊生特質導致公開授

課難以避免對其產生學習干擾。

特殊生專注力通常較弱，容易受到

環境干擾，平日授課教師就得花費更多

力氣穩定特殊生的學習情緒，提升其專

注力。然而，校內公開授課工作坊運作

時，發現特殊學生因為觀課者的加入，

在課堂上頻頻分心轉頭，並且情緒亢

奮，甚至表現出更加固執與故意搗蛋的

行為；且在研究者實際公開授課當日，

亦發生雖已對自閉症學童進行公開授課

預告，但當天仍因為在教室看到教務主

任（擔任觀課教師），而拒絕進入教室。

在嘗試調整觀課距離，以及安撫學生情

緒後，自閉症學童雖勉強願意進入課

堂，但仍頻頻回頭望向觀課者，明顯影

響其課堂參與情形。顯然，公開授課對

普通生與特殊生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

普通生或許因為觀課者而願意更加努力

參與學習，但特殊生卻因其認知與情緒

特質，反而對其課堂的投入有不利的影

響。

《挑戰二》共備的夥伴與時間協調

困難成為公開授課的實施阻礙。

公開授課前，校內辦法規定授課教

師需至少邀請兩名觀課教師，形成學習

社群，完成共備、說課、觀課以及議課

等公開授課歷程參與，因此需要彼此協

調出共同空堂時間，更關鍵的是在授課

當節，亦同時需為觀課者的空堂，才不

會產生「衝堂」的問題。因此，必須在

層層協調下，突破重重難關，才可能順

利實現公開授課的完整運作。

《挑戰三》公開授課運作涉及特殊

生身分敏感以及隱私保護之問題。

公開授課運作固然是普特同步合作

實施之教育改革政策實現，透過開放教

室讓不同的專業聲音得以進入課堂獲得

交流與激盪。然而特殊生畢竟涉及身分

與隱私問題，部分特殊生家長對於孩子

的身分隱私甚為在意，當開放課堂讓教

師與家長進入教室觀課，校內教師也許

影響不大，但家長畢竟非教育人員，除

了在教育倫理上的共識並不易把關與檢

核，亦難以參與授課教師進行教學之共

備歷程。普通班公開授課或許較無特殊

生身分標記的疑慮，然而特殊教育班級

之公開授課，無限制地開放家長入班觀

課，是否意味著特殊生身分與隱私隨之

曝光，對特殊生家長而言仍有其疑慮。

《挑戰四》特殊生嚴重情緒行為問

題可能導致公開授課課程無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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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教師在課堂進行中，難免

會需要處理特殊生的情緒行為問題，有

時狀況棘手時，恐怕花費大量時間進行

特殊生的情緒行為問題處理，導致課堂

內容無法如期完成。在經歷共備與說課

後，觀課者對於教學對象有一定程度了

解時，也許對於突如其來的情緒行為事

件並不意外。然而，在公開授課中，如

何在特殊生之嚴重情緒行為問題處理與

授課之課程完整性中取衡，則有進一步

的探討空間。

二、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新嘗試

─錄影模式的公開授課實施

公開授課原本的美意本是要精進

教師教學，顧及每個孩子的學習權，倘

若特殊生的公開授課反而會降低學生的

課堂學習效果，那麼是否反而危害了學

生原本的學習權益呢？也許可以藉由調

整觀課距離降低觀課者對特殊生的學習

干擾，那麼什麼樣的距離又算是恰當的

呢？公開授課參考原則第十一點提及

「各國民中、小學得參採本原則規定，

衡酌學校特色與資源及校園文化，建立

適合學校運作之公開授課方式」（教育

部，2016）。在不違反公開授課精神

下，留給公開授課方式彈性的空間。考

量特殊教育班級類型與特殊學生的特質

及需求確實充滿了殊異性，開放教室進

行公開授課，確實面臨諸多挑戰，如何

將保留公開授課的精神，達到專業共同

成長，又能夠顧及特殊生的特殊需求

呢？在校內多位特殊教育教師陸續完成

公開授課後，針對各自所遭遇的挑戰與

困難，提出商議並彙集相關經驗後，校

內特殊教育教師決定進一步大膽嘗試了

「錄影模式的公開授課」，試圖保留公

開授課的正向意義，並緩解公開授課對

特殊教育班級帶來的負面衝擊。

在實際執行「錄影模式的公開授

課」後，與「現場公開授課模式」進一

步比較，可以發現前者優點如下：

1. 觀課時間可視個人需求調整，無

須協調共同空堂。共備夥伴只需

要確定共備與議課時間，甚至亦

可以利用雲端共備，時間更加彈

性。

2. 觀課教師人數較不受限，無須顧

慮課堂空間之人數容納問題。

3. 授課者能保有常態方式進行授

課，僅使用錄影器材將課堂狀況

記錄下來，大幅降低觀課者可能

對課堂產生的干擾。

4. 可因應學生情緒行為問題，遇特

殊狀況（如學生情緒失控）可彈

性評估是否採用原訂課堂錄製影

像作為觀課內容，或者可能需另

擇課堂重新錄製。

5. 可事先透過「公開授課隱私同意

書調查」，針對家長意願調整錄

製角度或於錄製影像進行馬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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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製，顧及相關隱私權問題。 

6. 影像具有留存與反覆觀看的便利

性，可針對欲探討的教學區段，

調整撥放速度重新瀏覽，在觀課

上更具便利性。

雖然「錄影模式的公開授課」具

有上述諸多優點，能夠因應特殊教育公

開授課所面臨的困境，然而「現場公開

授課模式」較有臨場感，觀課者可以迅

速切換觀察視野，授課者亦只需要傳統

的教學準備，無須張羅相關資訊設備。

因此若欲嘗試選擇「錄影模式的公開授

課」，除了基本的資訊設備準備外，建

議仍須進行以下幾個面向評估考量。

1. 錄影模式觀課者無法同時觀看教

師教學與學習者反應，因此需透

過錄影角度的切換，因此在須因

應學生人數與教學環境考量，至

少需架設兩架以上之錄影機設備

（分別拍攝教學者與學習者），

收音效果亦需要被納入考慮，因

此，較適用學生人數較少的小組

教學的型態。

2. 授課者須具備多媒體操作能力

（包括器材操作與轉檔等），為

確保授課當天能夠有完善的影象

收錄，建議可以提早一周進行預

錄測試，一方面可讓學生熟悉錄

影設備的存在，另一方面可針對

影像收錄效果進行事先的檢核。

3. 錄影模式較難看清楚教材內容與

教具展示細節，建議事先將教材

教具拍照，善用雲端空間共享，

讓觀課者能夠事先掌握教材教具

內容。

肆、	結語

公開授課讓學校中有更多的教師

願意打開教室的門，結合普特合作，開

啟對話的窗―在聆聽對話的學習互動中

使專業流動，在友善互信的同儕鷹架中

使教學精進。本文透過從『特』別視角

出發，將特殊教育公開授課的相關經驗

加以整合。研究者建議十二年國教特殊

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首先在做法上

需「普特同行」，在教學精進上不分普

特攜手合作，更能在授課上打破界線，

體現融合精神。再者於實施制度上更須

「因地制宜」，考量學校文化風氣，以

及特殊教育班級型態，彈性調整做法，

跳脫僵化思維，才不會流於形式。最

後，在表件上需「化繁為簡」，跳脫表

件迷思，避免被工具綑綁。將相關紀錄

表件僅視為公開授課過程中討論的紀錄

工具，宜彈性提供選用，減輕教師表件

作業上的負擔，更能增加教師投入公開

授課之意願。感謝本校協助特殊教育公

開授課發展歷程的行政同仁與普特教育

夥伴們，期許未來我們能繼續以「意

願」、「熱情」、「堅持」打造師生雙

贏的公開授課機制中一起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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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心評人員
培訓與制度之反思

摘要

特殊教育法在 2009 年修正後，明確規定將高等教育階段納入特殊教育實施之

範圍，教育部亦自 2013 年開始推動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並委託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參考高中以下心評培訓制度辦理培訓課程，以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

導人員（以下簡稱資教人員）做為培訓對象，培訓大專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以

下簡稱大專特教心評人員），以協助無法於提報時間內取得心評報告之特殊或緊

急鑑定個案。

本文透過比較美國與臺灣學校中主要使用評量工具的學校心理師、教育診斷

師以及心評人員的培訓資格與課程內容，找出其中的異同之處或問題，最後針對

問題提出相關建議。

本研究發現臺灣大專校院階段之心評人員之培訓的資格不如美國教育診斷師

或學校心理學家嚴謹；臺灣大專校院階段心評人員，在法規或是培訓計畫中的嚴

謹程度與專業程度不如美國相關人員之規範；臺灣大專心評人員的工作內涵與角

色定位模糊造成工作職責混淆，以上這些問題也進一步導致大專心評人員之專業

度、施測報告受到質疑。

最後針對研究發現之問題，提出以下建議：相關單位應思考大專心評人員施

測報告在特教鑑定中是否足以取代醫院心理衡鑑報告，或是思考是否只承認特定

醫院開立之心理衡鑑報告；針對心評人員的培訓課程內容可再評估是否需再進行

調整，以提升心評施測報告之公信力；相關單位可進一步考量組織的創新，培訓

高中以下教師協助進行大專特教鑑定之心評工作。

關鍵字：大專特教心評人員、心評人員培訓、特教鑑定

◎通訊作者：鄭浩宇 hao_yu0117@mail.moe.gov.tw

鄭浩宇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班特教組研究生

吳妃蟬   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小特教班代理教師

游靜雯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國小特教巡迴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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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特殊教育法在 2009 年修正後，明

確規定將高等教育階段納入特殊教育實

施之範圍，教育部亦自 2013 年開始推

動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並

委託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參考高中以下心

評培訓制度辦理培訓課程，以大專校院

資教人員做為培訓成大專心評人員之對

象，以協助無法於提報時間內取得心評

報告之特殊或緊急鑑定個案。

但是大專心評人員培訓及施測等

制度執行至今，本文之第一研究者多次

在相關研習及會議中接獲資教人員反應

此制度之爭議及缺失。研究者為彙整資

教人員對大專特教心評人員培訓制度之

看法及現行概況，以隨機抽樣方式抽取

100 名資教人員（107 年全國資教人員

約 520 名）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結果臚

列說明如下：

1. 在本次問卷調查中，發現約

80% 的大專資教人員背景都是

由復健諮商、心理、輔導或社

會工作者，其中有約 32% 曾修

習特教 3 學分，特教系（所）

畢業者僅約 11%，另外有約 7%

為非上述相關系所畢業亦未修

習過特教 3 學分。

2. 本次抽樣的 100 名樣本中有 1/4

的資教人員具有大專心評人員

資格，另外發現約有 60% 認同

由受訓過的資教人員擔任心評

人員執行心評工作，但是卻有

32% 認為即使是受訓過的資教

人員其專業度不足以執行心評

工作，且有 65% 認為大專心評

人員的心評報告不足以取代衛

生福利部公告之身心障礙鑑定

醫院之心理衡鑑報告。

3. 本次問卷亦針對心評人員遇到

之困擾蒐集意見，綜整調查結

果後主要之困擾包括下列四項：

（1）各心評人員撰寫方式不一，

擔心無法完全呈現個案狀

況。

（2）培訓對象排除社工背景人員。

（3）對心評測驗不夠瞭解，只能

盲目依步驟施測。

（4）進行判斷時，缺乏可討論之

對象及管道。

由此可知，受訓過之心評人員認

為目前培訓課程並未提供足夠之專業知

識，在這樣專業知能不足的情形下做出

來的報告公信力也容易遭受質疑。

依據歷年教育部大專校院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工作手冊規定，高等教育階

段鑑定應檢附之診斷證明書、心理衡鑑

報告等醫療資料，應以衛生福利部公告

之身心障礙鑑定醫院開立為主。然而，

大專校院特教心評人員所評估的個案大

多都是屬於緊急個案，在無法即時取得



東華特教　民 108 年 12 月� 第六十二期　11

醫療單位評估的情形下，心評人員因此

臨危受命，但目前心評人員與醫院的心

理衡鑑報告也僅能就學生的觀察而提供

施測結果，較難提供教學及輔導建議，

另外以現行大專特教心評人員培訓課程

著重在鑑定及成人魏氏智力測驗等方面

似乎對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之幫助有

限，因此讓我們不禁思考，提升大專心

評人員的專業度的需求及迫切性。

綜上，研究者透過蒐集相關文獻

進行分析，比較美國與臺灣執行鑑定或

心評工作人員之培訓課程及工作內涵現

況之差異，但是，依據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IDEA），

美國之特殊教育實施對象是以年齡為

服務參考基準，只規範到 21 歲以下之

學生，但參考 U.S.News.com 的統計

報導，可以發現美國就讀大學的學生

以 25 歲以上為大宗（取自：https://ww 

w.usnews.com/best-colleges/rankings/m 

ost-over-25）。因為 IDEA 法案並非像

臺灣特殊教育法明確將大專校院列為應

實施特殊教育之教育階段，所以美國大

專校院之學校心理師的職務內容沒有專

門為特殊教育學生實施評量或協助鑑

定，而是偏重於課業、生活及心理輔

導。

鑒於本文之目的是期望臺灣特有的

大專校院階段特教心評制度與培訓內容

更加完善，因此以下謹以美國與臺灣實

施多年且制度已相對完善的高中以下心

理評量人員培訓內容與制度之相關文獻

作為比較參考對象再進行反思，並針對

發現的問題提出相關建議。

貳、美國與臺灣之心理評量人員

在美國，負責學校中的特殊教育

鑑定工作是由團隊進行，其中主要使用

評量工具施測的人員為領有專業證照的

學校心理師（school psychologists），

並要求執行測驗時應由合格專業人士

進行；而大多評量與教學建議提供是

由教育診斷師（educational diagnostic　

ians）負責（陳心怡、洪儷瑜，2005；

黃思峻，2008）。

臺灣在教育部及各縣市政府的鑑輔

會則設置心理評量小組，培訓特殊教育

心評人員（即高中以下之心評教師）來

協助執行鑑定工作。基本上，臺灣在各

縣市的心評人員主要的培訓對象是以合

格特殊教育教師為主，老師們需要透過

鑑定安置相關培訓課程，經審核通過取

得心評人員資格，但在大專校院階段則

因為沒有特殊教育教師之配置，故以資

教人員為培訓對象。

以下將針對美國與臺灣在執行鑑

定工作時負責使用評量工具的人員進行

探討比較，以找出其中的異同之處或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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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教育診斷師

（一）工作內涵

根據相關文獻指出，教育診斷師為

了提供評量、學習策略及諮詢服務，其

資格必須具有碩士以上學歷，並通過完

整測驗工具及教育診斷訓練（MacMillan, 

Gresham, Bocian, & Siperstein, 1997；

Melisa, & Gerri, 2015；Zweback & 

Mortensen, 2002）。根據上述，不難發

現在美國教育診斷師的培訓過程是相當

嚴謹的，且將評量診斷及未來教育所提

供的建議視為兩者是息息相關的。

參考 masters in special education.com

網站介紹，教育診斷師屬於一種特殊教

育教師，負責評估、診斷和與有學習

問題的兒童一起工作。這些專業人員在

不同地方有不同稱謂，有可能被稱為學

習顧問或學習障礙教師，但他們的職責

幾乎是相同的。教育診斷師大多會與家

長、學校輔導員、心理學家和地區社會

工作者組成專業團隊，而教育診斷師主

要是從不同角度評估學生，為學習有困

難者提供建議和適當的學習策略。

（二）培訓課程

以美國韋蘭浸會大學（Wayland 

Baptist University）的教育診斷碩士課

程為例，其課程旨在幫助教育專業人員

進入診斷評估領域。該學位的重點是了

解特殊教育的特殊性和法律的整體領

域；獲得特殊教育學生教學策略所需的

必要技能，以及如何將其應用於教育診

斷；並掌握考試管理，分析和報告撰寫。

學生參與學術和專業研究，重點是特殊

教育教學，診斷評估和學生成長和進步

的規範性實施。學位課程至少需要 39

個學分，包括專業核心，特殊教育核心

和最終實習（取自：http://catalog.wbu.

edu）。

另外以美國特殊兒童協會（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簡 稱 CEC）

規範有關特殊教育診斷師之專業課

程 Advanced Specialty Set: Special 

Education Diagnostician Specialist 分 為

「評估」、「課程內容知識」、「計劃，

服務和成果」、「研究和調查」、「領

導與政策」、「專業和道德實踐」及「合

作」七大向度，並在各項之下又分為知

識與技巧。

二、美國學校心理師

（一）工作內涵

學校心理師是具有教育專業訓練與

經驗的心理師，其主要功能在運用心理

測量、諮詢、行為矯正技術等，從事學

生問題的預防與診療及教育措施的諮詢

與研究，其中診斷性評價即涉及身心障

礙學生鑑定的內容。

（二）培訓課程

根據美國學校心理學家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NASP）

2017年 4月彙整提出的「學校心理學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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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概述 （Overview of Differences Among 

Degrees in School Psychology）」， 學 校

心理學課程可以分為碩士級（Masters-

Level）、專家級（Specialist-Level）及博

士級（Doctoral-Level）。碩士級的培訓為

基本兩年的學位培訓、專家級則為 3 年

學位課程再加上 1,200 小時的全職實習

或在學校環境中完成 600 小時的實習、

博士級則為基本 5 至 6 年的學位課程外

加 1,200 至 1,500 小時的全職實習或在

學校環境中完成 600 小時的實習，甚至

有些學校要求實習時數需達 2,000 小時

（NASP, 2017）。

三、臺灣大專心理評量人員

（一）工作內涵

臺灣大專校院階段之特殊教育鑑定

如前言所述，是在 2013 年才開始推動，

相關制度多是參考高中以下教育階段之

經驗，因此以下除了說明大專校院特教

心評人員之工作內涵外，亦將以高中以

下心評教師作為比較對象，以呈現不同

教育階段特教心評人員與心評教師培訓

制度之差異。

臺灣在中央所訂定之鑑定相關法規

中均未提及「心評人員」一詞，但目前

教育部及各縣市政府的鑑輔會為了執行

鑑定工作時，部分學生因特殊或緊急原

因，無法於鑑定提報期間取得教育部鑑

定作業中規定之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各縣

市身心障礙鑑定醫院開立之心理衡鑑報

告（教育部，2017），為避免學生權益

受影響，教育部或各縣市都有培訓「特

教心評人員」，以協助執行鑑定工作，

相關研究也提及鑑定人員必須為受過專

業訓練者，其中即包含心評人員，其專

業能力包含基本知識與態度、具備評量

基礎概念與蒐集解釋資料的能力（林寶

貴，2000；陳心怡、洪儷瑜，2006；陳

麗如，2006；張蓓莉，1999；楊萬教，

2004）。

而以目前臺灣特教學生鑑定工作

之權責劃分，依據教育主管機關之業務

權責劃分為高中以下教育階段與大專校

院階段，高中以下教育階段之心評人員

多是由合格特殊教育教師為培訓對象，

但是大專校院並沒有特殊教育教師之配

置，所以是以資教人員為培訓對象，可

是特殊教育教師與資教人員之性質及專

業背景有明顯差異，因此造成實務現況

一些爭議問題，以下將兩者間在法規與

資格上的差異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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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 高中職以下

職稱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高中職以下特殊教育教師

適用法規 勞基法、勞工保險條例 教師法、公教人員保險法

聘用資格 大學畢業，並以特殊教育、輔助科

技、復健諮商、早期療育、心理、

輔導、社會工作相關系、所或學

位學程畢業者優先進用。

大學畢業，經過完整師培程序並

通過教檢且具有特教專業知能。

表 1
大專及高中以下教育階段心評人員比較表

（二）培訓課程

參考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辦理 107 年度大專心評人

員培訓實施計畫 -「魏氏成人智力量表

第四版」研習計畫、「心智障礙類評估

表 2
大專特教心評人員培訓內容彙整表

測驗工具」與 106 年度「心智障礙類、

感官及肢體障礙類評估測驗工具」之課

程內容彙整培訓目的及課程內容如下表

2。

培訓目的 提升整體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之心評知能及使用測驗工具之實作能

力，期能增進前開人員辦理大專心智障礙類特教鑑定之評估能力及敏感度。

主辦單位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參訓資格

三者擇一

曾受過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或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三版 / 第四版之培

訓，且領有證書者。

擁有相關資格或證照（如特殊教育教師資格、心理諮商師證照）。

特殊教育、輔導、心理、諮商及復健諮商相關系所畢業且曾修習過評量、

測驗與診斷相關課程。

培訓對象 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分級制度 無

課程內容 魏氏：成人魏氏第四版內容介紹與實作互測。

各障別：各障別功能評估之介紹與結果解釋。

培訓時間 魏氏：30 小時（有發證）

不同障別功能評估：各障別 3 小時（無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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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反思

在經過文獻蒐集及比較並對應到最

初 100 份問卷蒐集的內容後，可以發現

臺灣在特教心評人員的培訓資格與培訓

課程均不如美國教育診斷師嚴謹，在工

作內涵上也有些許差異，以下就培訓資

格、培訓課程及工作內涵之差異與目前

臺灣大專特教心評人員培訓及制度之問

題與困境進行比較反思。

一、在心評人員的資格、培訓課程以及

工作內涵的差異

（一）培訓資格

根據上述文獻及資料分析後可以

發現，美國教育診斷師及學校心理師明

顯較臺灣特教心評人員嚴格，首先，美

國教育診斷師之學歷至少為碩士，且為

特殊教育教師，學校心理師則為碩士以

上學歷，並有全職實習課程；而臺灣高

中職階段心評人員雖為特殊教育教師，

但並未限制特殊教育教師須具備碩士學

歷，大專校院階段之心評人員甚至大部

分沒有特教相關背景。

（二）培訓課程

有關美國教育診斷師或學校心理

師與臺灣特殊教育心評人員之培訓課程

亦有相當程度之差異，除美國教育診斷

師與學校心理師均為碩士學位課程，專

家級與博士級學校心理師甚至需要完成

1,200 至 2,000 小時不等的全職實習，

教育診斷師在美國特殊兒童協會亦有相

關專業課程規範；而臺灣大專校院階段

心評人員，在法規或是培訓計畫中均未

明確規範心評人員應具備之專業或課程

內容，且培訓時數偏少，難免讓人對其

專業度存疑。

（三）工作內涵

美國教育診斷師主要工作包含提供

學生評量與教學建議，學校心理師則是

提供學生或家長諮詢、諮商、評估、介

入及預防等相關服務；而臺灣大專校院

階段之心評人員的工作內涵雖是執行心

理評量，但其主要目的是協助身心障礙

學生鑑定，未實質提供評量與教學建議

或是諮商、評估與介入等服務。

二、大專校院心評人員培訓及制度之問

題與困境

綜合本篇探討前進行之 100 名大專

校院資教人員隨機問卷調查結果，以及

上述文獻及資料分析後，針對臺灣大專

校院心評人員之培訓及執行現況提出以

下論題與困境：

（一）大專校院心評人員之培訓與專業

不如美國有明確規範，導致其素質、專

業及公信力容易遭受質疑。 

（二）接受心評施測之個案如未通過鑑

定，個案或家屬可能將其結果歸責於心

評人員報告。

（三）若心評人員施測報告可取代醫院

之心理衡鑑報告，為何非衛福部公告醫

院之醫師診斷證明無法取代衛服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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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之診斷證明？ 

綜上所述，臺灣大專特教心評人員

的培訓未如美國教育診斷師或學校心理

師嚴謹，因此未提供實質評量與教學建

議亦可理解，但是協助身障生完成鑑定

程序亦是相當重要的工作，因此心評人

員之重要性仍不可抹滅。而有關目前心

評人員培訓及心評制度之問題與困境，

實為主管機關之權責，因此建議應由主

管機關進行通盤檢討，才能真正使特教

心評工作更具說服力。

肆、建議

針對上述反思結果，以及歸納美國

教育診斷師、學校心理師與臺灣心評人

員之培訓內容與執行現況後，本篇最後

提出以下建議，以供相關單位進一步思

考可能之改善方式：

一、相關單位應思考大專校院心評

人員施測結果是否足以取代衛服部公告

醫院之心理衡鑑報告，或是反向思考：

特教鑑定參考之心理衡鑑報告是否一定

要由衛福部公告醫院開立。

二、針對心評人員的培訓課程內

容、深度規劃，可評估是否進行調整，

以提升心評人員施測報告之公信力。

三、相關單位可將大專校院的心理

師納入特教心評人員之培訓對象，或是

在現有規定的培訓資格上增加規範其所

應具備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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